
2024 年 12 月 10 日 

第 1 頁，共 2 頁 

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院 

國際訪問學生計畫暨法學碩士學位申請說明 
 

 

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院提供本院學士班學生機會，參加非學位國際訪問學生計畫

（VISP），赴威大法學院修讀 1 學期。之後取得本院學士學位後，將有資格申請攻讀威大法學

院法學碩士學位（LLM）。 
 

一、VISP 學生申請資格： 
(一)已完成 3 年本院學業之學士班學生（至少在本校註冊 6 學期）。 

(二)申請時需註冊有學籍且前 2.5 年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班前 25％者（同美國 B
等或 GPA 3.0 以上成績）。 

(三)托福成績至少 85 分（網路版）、550 分（紙本版）或雅思成績至少 6.5 分。 

(四)符合威大法學院 DCS 部門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visp.wisc.edu/academics/）所列 VISP 的所

有入學要求。 

 

二、VISP 學生申請期限： 
2 月 27 日（四）上午 11 時前（秋季學期入學）。 

 

三、VISP 學生甄審： 
由本院推薦學生名單，威大保留最終入學許可決定。 

 

四、VISP 學生費用： 
學生須支付威大國際學費及獨立雜費。若學生無法完成學業或於學期結束前退出，將不會

退還學費或相關費用。威大法學院將補助 40%學費作為獎學金。 
 

五、VISP 學生課程修讀及學分： 
(一)就讀期間須在本校及威大法學院註冊。 

(二)修讀附錄 A 所列威大法學院研究生課程，並至少修習 12 學分。 

(三)威大法學院 DCS 部門將協助學生申請正式成績證明，本院將視學生所修課程學分且申

請採認為取得本院學士學位之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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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VISP 學生其他就讀須知： 
(一)學生須參加威大強制性學生健康保險計畫（SHIP）。 

(二)於威大修讀期間之生活、住宿、飲食、保險、旅遊、書籍等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。 

(三)學生須自行申請合適簽證，威大法學院將提供適當文件以利申請程序。 

(四)學生須自行安排住宿問題，威大法學院 DCS 部門可提供相關協助。 

 

七、VISP 學生申請威大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資格： 
(一)具備代表法律的學位或文憑，名稱原則為 LL.B.，威大法學院碩士學位委員會或可能例

外考慮具有明顯數量法律課程之其他大學主修。 

(二)大學取得至少 B 等或 GPA 3.0 以上成績。 

(三)參與 VISP 期間取得 GPA 2.5 以上成績。 
(四)獲得威大法學院碩士學位委員會錄取許可。 

 

八、VISP 學生攻讀威大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費用： 
(一)參與 VISP 及法學碩士學位之學生可免除申請費用。 

(二)須支付威大國際學費及獨立雜費。威大法學院將補助 50%學費作為獎學金。 

 

九、VISP 學生攻讀威大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要求： 

(一)課程及學位要求公告於威大法學院網站。學生須完成相關規定方可獲取學位。 

(二)學生可採列至多 11 個經 VISP 所獲學分至法學碩士學位學分。威大法學院將依個案情

形內部協商確定。 

(三)威大法學院課程成績達 C 等以上，符合取得該門課程學分標準。其他學院系所課程成

績須達 B 等 C 等以上才可採計。取得法學碩士學位須整體平均成績為 C 等。D+等以下

課程成績可計入 GPA，但不得採認為學位取得要求之 24 學分中。 






